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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促進循環再造及  

妥善處置產品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 2025年促進循環再造及妥善
處置產品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背景資料，
並概述議員近年在立法會相關委員會討論有關事宜時提出的

主要意見和關注。  
 
 
背景  
 
生產者責任計劃 

 
2. 生產者責任計劃是香港廢物管理策略的其中一項主要

政策工具。基於 “污染者自付 ”原則及 “環保責任 ”的理念，生產
者責任計劃要求相關持份者，包括製造商、進口商、批發商、

零售商和消費者，共同分擔回收、循環再造、處理和棄置廢棄

產品的責任。自《產品環保責任條例》(第603章 )於2008年7月
通過後，政府已全面推展分別關於塑膠購物袋、廢電器電子

產品及玻璃飲料容器的生產者責任計劃。  
 
為生產者責任計劃訂立共同法律框架  
 
3.  現時，《產品環保責任條例》為每一類產品的生產者

責任計劃訂立詳細條文。為更迅速及有效地推行新的生產者

責任計劃，行政長官在 2023年施政報告提出，為生產者責任
計劃訂立適用於不同產品的共同法律框架 (“共同法律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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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明基本運作機制、相關持份者的責任等。至於適用於個別

產品的運作細節，則會以附屬法例訂明。  
 
市場營運模式  
 
4. 在共同法律框架下，生產者責任計劃的基本運作及

各持份者的責任的詳情載於附錄1。參考其他地方的經驗，政府
當局建議以 “市場營運模式 ”推行新的生產者責任計劃，並會就
個別產品的回收運作，加入相關規管要求。在這模式下，當局

不會收取徵費或直接委聘服務提供者收集及回收廢棄受規管

產品，而是為個別廢棄受規管產品訂定回收目標。持份者 (例
如製造商、進口商、供應商、零售商、收集商和回收商 )可以靈
活地選擇自行履行相關法律責任 (如有 )，或是在市場上聘用服
務提供者進行相關工作。  
 
罰則和付款  
 
5.  在生產者責任計劃下，供應商和計劃營運者 (即收集
和/或回收服務提供者 )須向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登記，並呈
交生產者責任計劃書和規管申報文件 (例如有關產品分發和廢
物收集/回收的審計報告 )。參考《產品環保責任條例》下其他
罪行的罰則，政府當局建議對不遵從共同法律框架下各項程序

責任者處以第5級罰款 (即5萬元 )和第6級罰款 (即10萬元 )。為阻
嚇逃避環保責任的行為，登記供應商或登記計劃營運者若未能

達到指定回收目標，或供應商未經登記而分發受規管產品，須

支付相等於所需回收成本的款項。若有關供應商或計劃營運者

未能在訂明期限內清繳款項，則須支付額外費用。  
 
《2025年促進循環再造及妥善處置產品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 
 
6. 《條例草案》於2025年3月28日刊登憲報，並於2025年
4月 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進行首讀，以修訂《產品環保責任條
例》、《廢物處置條例》(第354章 )及兩者的附屬法例。《條例
草案》旨在：  
 

(a) 為生產者責任計劃訂立適用於不同產品的共同
法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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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容許環境保護署署長 (“署長 ”)可指明通知書的
格式以加入電子支付作為付款方式；以及  

 
(c) 規管部分廢物的回收處理設施 1及實施進出口

管制， 2並禁止在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包括堆填區
和廢物轉運站 )棄置車輛輪胎廢物。  

 
 
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  
 
7.  議員在近年的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及審核政府開支
預算時，曾提出與生產者責任計劃有關的事宜。在2023年11月
28日及2025年2月24日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就訂立生產者責任
計劃的共同法律框架諮詢環境事務委員會。議員提出的主要意

見和關注綜述於下文各段。 

 
以市場主導模式推行生產者責任計劃  
 
8.  議員支持為新的生產者責任計劃訂立共同法律框架，
並以“市場主導模式”推行有關計劃的大方向。議員提出以下關
注和建議：  

 
(a) 供應商或會藉提高產品價格，把生產者責任計劃

引致的成本轉嫁消費者；  
 
(b) 以 “市場主導模式 ”推行生產者責任計劃，能否有

效推動減廢和循環再造；  
 

                                                 
1  即就受規管產品的廢物回收處理設施，引入牌照管制，以確保這些
設施的運作符合環保要求。發牌規定將與相關的生產者責任計劃

同時生效。  
2  即就液體紙包盒廢物和車輛輪胎廢物的進出口施加許可證規定。
出口商須先確保有關廢物會在進口地妥為循環再造，方可獲署長

發出出口許可證。同樣，署長只會在信納有關進口廢物將會交由

本地領有牌照的處置設施妥善處理或循環再造的前提下，才發出

進口許可證。現時，鉛酸電池廢物、電動車電池廢物和塑膠廢物

(除非相關塑膠廢物未受污染，並且其進出口是為了在進口地進行
再加工、循環再造或回收，或再使用 )的進出口，已經受《廢物處置
條例》下的許可證制度規管。有關的許可證制度將與相關的生產者

責任計劃同時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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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當局應就未能達成回收目標訂立具阻嚇力的
罰則，以確保供應商和登記計劃營運者遵守有關

規定；以及  
 

(d) 當局應適時研究將 “市場主導模式 ”應用於現行
採用 “政府主導模式 ”的玻璃飲料容器生產者責
任計劃，以及盡快推行更多的生產者責任計劃。 

 
9. 政府當局表示：  

 
(a) 在市場主導模式下，供應商可因應其產品價格

競爭力等商業考量，決定是否提高產品價格，以

彌補生產者責任計劃引致的成本；  
 
(b) 當局會致力在推動減廢 /循環再造與市場參與者

的能力之間取得平衡。生產者責任計劃實施初期

的回收目標會訂於較易達到的水平，讓供應商和

登記計劃營運者逐步建立回收網絡及提高營運

效率。其後，回收目標會在短期內 (例如2至5年 )
逐步提升至與其他已實施類似生產者責任計劃

的地方相若的水平。初期和其後的回收目標會在

相關附屬法例訂明；  
 

(c) 當局會致力確保罰則能產生足夠的阻嚇作用；
以及  

 
(d) 若《條例草案》獲立法會通過，當局會按實際情

況逐步為不同產品 (包括塑膠飲料容器、紙包飲
品盒、電動車電池、汽車輪胎、鉛酸電池等 )的生
產者責任計劃制定相關附屬法例，並因應採用

“市場主導模式 ”的生產者責任計劃的推行情況
及所得數據，適時檢視現行由政府主導的生產者

責任計劃。  
 

10. 議員建議，當立法會審議《條例草案》時，政府當局

應提供個別生產者責任計劃的附屬法例內容擬稿，供議員參

考。政府當局對此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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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機制  
 
11. 議員強調，政府當局應在市場主導的生產者責任計劃

擔當把關角色。他們詢問，當局會採取甚麼機制，以監察登記

供應商和登記計劃營運者有否遵守生產者責任計劃的規定。  
 
12. 政府當局表示，在市場主導的生產者責任計劃中，當局

的角色是制訂計劃的框架、清楚界定計劃內各方的資格和

責任、確保各方遵守計劃的要求、監察計劃的運作等。當局為

每項生產者責任計劃制訂詳細實施方案時，會考慮持份者的意

見。  
 
13. 政府當局亦表示，參考玻璃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

的相關規定，當局建議新的生產者責任計劃的登記供應商或登

記計劃營運者須定期向環保署提交申報文件，載列有關分發受

規管產品的詳細資料，並須委聘獨立審計師進行周年審計，

確保所提交的資料準確無誤。  
 
對登記計劃營運者/回收商的支援  
 
14. 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如何協助有意開展受規管產品

回收業務的回收商，以確保有足夠市場參與者支援生產者責任

計劃的運作。議員亦關注到，非牟利機構會否有足夠資源，以

登記計劃營運者身份參與新的生產者責任計劃。  
 
15. 政府當局表示一直透過回收基金和環境及自然保育基

金，支持與資源回收及循環再造有關的項目，並會繼續在環保

園以可負擔的價格提供土地，供回收作業之用。現時已有本地

回收商回收某些擬議受規管產品，例如鉛酸電池。在實施新的

生產者責任計劃後，該等回收商或會向環保署申請成為登記計

劃營運者。此外，環保園內正在興建的現代化紙漿生產設施，

將可為用完的紙包飲品盒提供回收出路。現時社區回收網絡

“綠在區區”下的設施營辦商屬非牟利機構，這些營辦商亦可因
應本身情況和資源，考慮以登記計劃營運者身份參與新的生產

者責任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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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質詢  
 
16. 議員近年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多項有關生產者責任

計劃及其他減廢回收措施的質詢。相關質詢及政府當局答覆的

超連結載於附錄2。  
 
 
相關文件  
 
17.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2。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025年4月25日  



 

在共同法律框架下 

生產者責任計劃的基本運作及各持份者的責任 

 
供應商  
 

供應商泛指從事在香港分發受規管產品業務的製造商

或進口商。除了符合豁免情況的供應商外，任何供應商在香港

分發受規管產品前，須登記成為 “登記供應商 ”，才可分發受
規管產品。登記供應商須定期向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提交
申報文件，載列有關分發受規管產品的詳細資料。登記供應商

亦須委聘獨立審計師進行周年審計，確保申報文件內的資料

準確無誤。相關的資料及紀錄亦需妥善保存，方便日後查閱。 
 

2. 政府會按需要為個別受規管產品訂定回收目標。在

“市場主導模式 ”下，供應商可選擇自行安排回收廢棄受規管
產品以達成回收目標 (包括建立退還點網絡、收集廢棄受規管
產品、安排妥善循環再造等 )，或於市場上自費聘用登記計劃
營運者代其履行達成回收目標的責任。自行安排回收的供應商

及登記計劃營運者須定期向環保署提交申報文件，載列有關

廢棄受規管產品的回收量的詳細資料。他們亦須委聘獨立審計

師進行周年審計，確保申報文件內的資料準確無誤，並向環保

署提交有關回收廢棄受規管產品的年度審計報告，載列該年度

達成的回收率，以及用以計算回收率的相關資料。相關資料及

紀錄亦需妥善保存，方便日後查閱。政府會在各受規管產品的

附屬法例訂明申報文件及審計報告的細節要求。  
 
豁免情況  
 
3. 政府會因應各受規管產品的情況，有需要時在相應的

附屬法例中訂明適用的豁免條件。可考慮的豁免情況包括只

分發少量受規管產品作商業推廣的參展商的登記要求、小型

供應商提交生產者責任計劃書及年度審計報告的要求，以避免

增加其營運負擔等。  
 
登記計劃營運者  
 
4. 在 “市場主導模式 ”下，有意為廢棄受規管產品提供回收
服務的機構 (可以是供應商、回收商、非牟利機構等 )，可基於
自身的業務策略及商業考量加入市場，並向環保署申請成為

登記計劃營運者。申請人須同時向環保署提交生產者責任計劃

附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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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作審批。登記計劃營運者須替聘用他們的供應商履行回收

廢棄受規管產品的責任，包括達成回收目標，以及向環保署

呈交有關回收廢棄受規管產品的定期申報及周年審計報告。若

登記計劃營運者的運作不符合已批核的生產者責任計劃書上

的相關要求，或違反《產品環保責任條例》 (第 603章 )的相關
部分而被定罪 (例如沒有按計劃書的要求提供合適數量的退還
點、沒有為收集到的廢物安排妥善回收 )，環保署署長可因應
情況考慮撤銷他們的登記。  
 
生產者責任計劃書  
 
5.  生產者責任計劃書是一份由有意為廢棄受規管產品

提供回收服務的機構所擬備的計劃文件，載列回收廢棄受規管

產品的詳細計劃及運作細節，包括廢物收集及處理的安排、

相關的財務預算、回收費的計算方法等。有意成為登記計劃

營運者的人士需向環保署提交生產者責任計劃書作審批。另

外，自行安排回收廢棄受規管產品的供應商，除非他們符合

豁免情況，否則亦須向環保署署長提交生產者責任計劃書作

審批，並在生產者責任計劃書獲批核後才可分發受規管產品。

環保署署長可因應情況在已批核的生產者責任計劃書上附加

條款及條件，而登記計劃營運者或自行安排回收廢棄受規管

產品的供應商須遵守這些條款及條件。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可修訂列明規管產品的附表  
 
6.  除了塑膠飲料容器、紙包飲品盒、電動車電池、汽車輪胎

及鉛酸電池外，政府會不時檢視是否需要就其他產品推展生產

者責任計劃。整體來說，在評估為某類產品訂立生產者責任

計劃時，政府會考慮其需要性、回收再造情況、回收物料出路

及相較其他產品的優次，尤其是本地回收市場是否已具備相應

的技術及處理能力，將其轉化為具有市場價值的物料，以及

有關產品造成的環境問題和對堆填區帶來的負擔。政府建議在

共同法律框架下，環境及生態局局長可在諮詢環境諮詢委員會

及經立法會批准後，藉於憲報刊登的命令，修訂列明受規管

產品的附表，包括增加、刪減或修訂受規管產品。  
 
[資料來源︰政府當局就環境事務委員會 2023年 11月 28日的會議提供題
為 “為生產者責任計劃訂立共同法律框架 ”的討論文件。 ]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231128cb1-1032-3-c.pdf


附錄2 
《2025年促進循環再造及  

妥善處置產品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相關文件一覽表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環境事務委員會  
 

2021年3月22日  
 

議程第 IV項：推展塑膠飲料容器
生產者責任計劃的公眾諮詢   
會議紀要  
 

2022年4月25日  議程第 IV項：《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35》落實進展  
會議紀要  
 

2023年11月28日  
 

議程第 III項：訂立生產者責任
計劃的共同法律框架   
會議紀要  
 

2025年2月24日  
 

議程第 III項：塑膠飲料容器及
紙包飲品盒生產者責任計劃   
會議紀要  
 

財務委員會  2023年4月13日  
 

政府當局對議員就 2023-2024年
度開支預算提出的初步問題的

書面答覆  
(答覆編號：EEB(E)049、065、066、
088、095、112及113) 
 

2024年4月17日  
 

政府當局對議員就 2024-2025年
度開支預算提出的初步問題的

書面答覆  
(答覆編號：EEB(E)029、052、071、
076、087、135、138及142) 
 

2025年4月9日  
 

政府當局對議員就 2025-2026年
度開支預算提出的初步問題的

書面答覆  
(答覆編號：EEB(E)030、038、039、
050、053、088及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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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會議  文件  

 
2022年6月8日  第16項質詢︰在公共屋邨推行的減廢及回收計劃  

 
2023年2月22日  第12項質詢︰回收物的處理  

 
2023年3月15日  第9項質詢：外判回收服務的監管  

 
2024年2月28日  第17項質詢：推動減廢回收  

 
2025年3月19日  第17項質詢：廢汽車輪胎的處理  

 
2025年4月2日  第17項質詢：推動減廢回收工作  

 
 

 
其他相關文件 

 
政府政策局  文件  

 
環境保護署  塑膠飲料容器生産者責任計劃諮詢文件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uncil/hansard_rundown.html?c20220608#30628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uncil/hansard_rundown.html?c20230222#46874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uncil/hansard_rundown.html?c20230315#47124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uncil/hansard_rundown.html?c20240228#103827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uncil/hansard_rundown.html?c20250319#141737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uncil/hansard_rundown.html?f20250402#144600
https://www.epd.gov.hk/epd/sites/default/files/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pub_consult/files/con-doc-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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